关于预算、施工、质检、安全及材料员职业资格考试的通知

各建筑相关单位： 　　
2002 年 3 月建设部、劳动部联合发出《关于建设行业生产操作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人教 [2002]73 号），通知规定所有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对原《建设职业技能岗位证书》按规定需换发《职业资格证书》，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，过渡期两年。过渡期间《建设职业技能岗位证书》继续有效，待持证者升级或转岗时，按规定进行培训与鉴定，合格后核发《职业资格证书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专业
预算员（土建、装饰），施工员，质检员，安全员，材料员
二、申报条件
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
（ 1 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。
 （ 2 ）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。 
（ 3 ）取得本职业初级证书，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。
三、课程设置
     预算员：《建筑识图》、《房屋构造》、《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》、《建筑施工技术》。
 施工员：《建筑力学》、《建筑材料》、《建筑结构》、《建筑施工技术》。 
质检员：《质量事故分析》、《建筑施工技术》。 
材料员：《建筑材料》、《建筑施工技术》。 
安全员：《安全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》、《建筑企业经营管理》。 
四、证书 培训结业后颁发统一印制的《结业证书》，考试合格者颁发相应的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，此证书无须年检，全国通用。
六、报名事项 
1 、报名资料：两寸彩照 6 张，身份证和学历证复印件各两份，填写《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申请表》两份；
2 、外地学员可网上报名：报名网址www.imac.org..cn； E–maill—imac01@163.com
3、咨询热线：0755—84220065
